
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修課辦法 
 

108年9月2日學程諮詢委員會通過 
 

一、 碩士班修業期間應修滿規定之選修24學分(不包含論文以及專題討論)。非碩士

班修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，經學程課委會審查通過及學程主任核可後，

最多得抵免二門課之學分數。 

二、 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分為:單機智慧化基礎課程、物聯網與生產排

程課程與人工智慧應用課程三大類。修讀本學位學程的學生，於修業年間，必

須選修此三大類課程至少各一門課以上。 

 

三、 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應修滿四學期之專題討論，如有提早畢業者，僅需修足在

學之學期數。 

四、 修滿本學位學程規定之選修24學分(不含在職專班課程)、專題討論、並以英文

撰寫完成碩士論文、以及完成碩士論文口試後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 

五、 本辦法經學程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